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

「興泉圳微水力發電設備建置案」

評選須知

壹、 本案參考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」及「最有利標評選辦法」等相關

規定辦理評選。

貳、 投資計畫書內容

投標廠商提送投資計畫書及其附件內容，應依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使用

範圍及項目研擬，按下列規定撰寫，決標後並列為契約附件之一：

一、 投資計畫書 1 式 12 份。

二、 投資計畫書主文：

(一) 投資計畫書封面：標題為「興泉圳微水力發電設備建置案」投

資計畫書。

(二) 投資計畫書首頁請標示廠商名稱，並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

署，倘投標廠商未蓋廠商及負責人印章或簽署，機關得洽廠商

澄清更正。

(三) 投資計畫書內容：投資計畫書內容（主文部分）應至少涵蓋下

列項目，投標廠商應依評選項目依序撰擬。

項
次

投資計畫書項目 撰 擬 重 點

1
公司能力與健全
性

(1) 負責人、公司簡介、公司資本額。
(2) 組織架構及主要經營管理人員之職掌與背景。
(3) 計畫主持人及工作人員具備相關計畫之經驗與

能力（包含學歷、經歷、專長、職位）。
(4) 員工人數及人力投入規劃與配置。
(5) 曾辦理與本案類似經驗的案例或再生能源發電

設備開發、建置等相關說明。
2 興建計畫 (1) 開發計畫。

(2) 小水力發電設備與機電設備規格。
(3) 應於本處興泉圳進水口攔河堰設置獨立進水口

引水，以不影響原有進水口取水功能為原則，
並於(附件 1 使用標的清冊)所訂之土地使用範
圍內另自行闢建引水管路作為發電設備設置使
用，廠商需於使用範圍內，建置管路自計流量
測站 1 處及原有的興泉圳導水路流量測站各 1
處，以監測發電用及灌溉用之各別取入水量。

(4) 廠商應於本處興泉圳過沉砂池後之幹線渠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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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0K+000～0K+050)以加高渠牆的改善方式，利
用現場天然的地勢，達成所需水頭的創造，規
劃及設置阿基米德水輪機。

(5) 機組之裝設工程內容及檢修方式。
(6) 工作團隊說明。
(7) 施工規劃及期程(含查核點)。

3 營運計畫

(1) 營運組織及管理計畫。
(2) 設備運轉與維修計畫。

(  應敘明機組之儀控操作方式與設備  (  機室  )  、監  
控與監視設施、備援機制等  )  

(3) 供水穩定及渠道安全維護管理計畫。
應包括(但不限於)人員巡查機制、圳路清理之
頻率、人力配置、水位高度警戒系統建置、影
像視系統建置、清除之器具或機具及其他必要
之說明，並應敘明機組於故障檢修或因應引水
路進流安全配合吊  (  抬  )  離之必要措施  。

(4) 防汛緊急應變計畫。
(5) 場地損壞及復原保固計畫。

(6) 敦親睦鄰計畫：活化土地利用，開發水力發
電，減少地方陳抗，與地方建立信任關係。

4 廠商投標值

(1) 投標設備裝置容量(kW)及每日預估發電量(度)
(2) 回饋金百分比(%)
(3) 投標值=投標設備裝置容量(kW)×回饋金百分比

(%)不得低於 2%(由投標廠商自行評估該段發電
潛能填寫)

三、 投資計畫書及附件之格式、裝訂方式依下列方式辦理：

(一) 投資計畫書以橫書直式編排，紙張大小採 A4 規格紙張，雙面

印刷為原則，圖樣得採 A3 規格紙張(請摺頁為 A4 規格)，以連

續編列頁碼方式以不超過 40 頁為原則【不包含封面、封底、首

頁及目錄】，不可分冊，並採 A4 直書左側裝訂，投資計畫書

與其附件得分開裝訂。

(二) 附件以橫書直式編排，紙張大小、規格及裝訂方式同投資計畫

書。

四、 投資計畫書附件封面：標題「興泉圳微水力發電設備建置案」投資

計畫書附件。

五、 投資計畫書份數不足者，影響評選結果者，由投標廠商自行負責。

參、 評選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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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經資格審查符合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投標廠商，始得參與評選；評

選會議之時間、地點，由機關另行通知。

二、 依本處收受投標文件先後順序，決定投標廠商簡報順序。

三、 由機關延聘專家或相關人員組成評選委員會，以進行投標廠商投資

計畫書之評選事宜，機關並成立工作小組協助委員會辦理評選有關

之作業。

四、 本委員會會議之決議，應有委員總額 1/2 以上出席，其決議應經出

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

五、 廠商未到場簡報，視同放棄簡報及答詢權利，該廠商之「簡報及答

詢」(配分 10 分)項目以 0 分計算。

六、 廠商參與簡報相關成員不得超過 3 人（含設備操作及協助人員等），

簡報人員需為本案計畫主持人，如計畫主持人因故無法參加簡報時，

由廠商本案其他工作成員代表簡報。

七、 簡報時間不得超過 15 分鐘，逾時將強制停止簡報，本處工作人員

於第 12 分鐘按鈴一聲提示，第 15 分鐘按鈴二聲結束簡報；本案採

統問統答，評選委員全部 1 次提問完畢後，投標廠商綜合回答所有

提問，時間不得超過 10 分鐘，本處工作人員於第 8 分鐘按鈴一聲

提示，第 10 分鐘按鈴二聲結束答覆；評選委員提問完畢後統一給

予投標廠商 2 分鐘彙整評選委員問題及回應。

八、 投標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進行簡報時，應以投標文件之內容為原則，

廠商於簡報時如提出優於設置計畫書之額外承諾，進而得標者，應

將額外承諾事項納入使用契約。

九、 有關簡報所需之硬體設備部分，本處僅提供投影螢幕，餘所需器材

請自行備妥。(廠商須自備簡報設備，亦得使用機關會議室設備，

惟不保證其功能符合廠商需求)

十、 廠商簡報及委員詢問事項，應與評選項目有關。

十一、各廠商簡報時其他廠商應退席，廠商簡報及答詢完畢後即應離席

評選委員會討論及決議時所有廠商一律退席。

肆、 評定方式

一、 評定最有利標廠商方式採序位法，廠商承諾之裝置容量及售電回饋

金百分比納入評比。

二、 由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，評選委員就初審意見、廠商資料、評選

項目逐項討論後，由各評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，就個別廠商各評選

項目分別評分後予以加總，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序位。個別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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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之平均總評分（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第二位）未達 75 分者不得

為最有利標廠商。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達 75 分時，則最有

利標廠商從缺並廢標。

三、 評選委員對個別廠商評定分數為 90 分以上或 70 分以下，應加註評

選意見。

四、 評選委員於各評選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，彙整合計各廠商

之序位，以平均總評分在 75 分以上之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為第 1

名，如其投標值合理，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利

標廠商。

五、 如評定第 1 名序位合計值相同之廠商有 2 家（含）以上者，獲得評

   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為最有利標廠商。仍相同者，抽籤決

定

   之。

六、 評選委員評選評分表及評選總表如附件 12-1、12-2。

七、 補充說明及規定：本案於評選委員會成立後，即於機關指定之資訊

網站公開評選委員名單。

八、 評選項目：本案評選項目內容及配分如下表：

評選項目 配分

1. 公司能力與健全性 10

2.興建計畫 30

3.營運計畫 30

4.廠商投標值 20

5.簡報與詢答 10

              總  分 100

伍、 其他

一、 評選結果應簽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。

二、 本評選須知及得標廠商之投資計畫書(含附件)均為契約之一部分。

三、 投標廠商之投資計畫書及相關投標文件涉及著作權部分為廠商所有，

但本處擁有使用權及修改權。

四、 投標廠商應保證投標文件內之所有文件、設計、技術等均未違法使

用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專利權。若有侵害第三者之智慧財產權與

專利權時，投標廠商應負擔所有之賠償費用及一切法律責任，與本

處無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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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任何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概由投標廠商負一切法律責任，與

本處無涉。

六、 投標廠商對所列參與本案之專任負責人及其重要工作人員之學經歷

及專長或專業機構或事務所之工作實績與資料說明，應保證屬實，

若於評選過程中經舉證與事實不符，且由本委員會認定後，取消參

與評選之資格；若於簽定契約後，經舉證與事實不符，則依相關規

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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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2-1
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

「興泉圳微水力發電設備建置案」

評選委員評選評分表
評選委員編號：   　       　　　　　       　　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

日

評選項目 配分
廠商編號及得分

評 選 意 見
(評定分數為 90 分以
上或 70 分以下，
請加註優點、缺點)

甲 乙 丙

  1. 公司能力與健全
性

10

2. 興建計畫 30

3. 營運計畫 30

4. 廠商投標值 20

5. 簡報與詢答 10

得  分  合  計 100

序  位

備註：本人知悉並遵守「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」及本案「評選項目、評選標
準、評定方式」之內容。

備註：
1. 各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得分加總後轉換算為序位（得分最高者序位第 1，依此類推）。
2. 評選委員對個別廠商評定分數為 90 分以上或 70 分以下，應加註評選意見。
3. 本表不得修改，並請勿以鉛筆書寫本表，填寫後未交於承辦單位之前如須更正，委員應

請向承辦人員索取新表填寫，原舊表請委員自行作廢；交於承辦單位之後如因計算錯誤，
由委員會確認後請該委員更正重謄新表，原舊表註記「計算錯誤」後併新表存檔。

4. 各出席委員之序位評比表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應保守秘密，不得申請閱覽、抄寫、複
印或攝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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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2-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花蓮管理處

「興泉圳微水力發電設備建置案」

評選委員評選總表

評選委員

編 號

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

得 分 序 分 得 分 序 分 得 分 序 分

1

2

3

4

5

6

7

平均得分

總序分

廠商投標值

(裝置容量 kw)

(售電回饋金%)

優勝序位

評選結果
不合格廠商：

合格廠商之最有利標廠商為：

註：評分後若投標廠商之平均總評分未達合格分數 75 分，不列入最有利標廠商，且不列入序位評比。

全

部

評

選

委

員

姓 名

職 業

出席或
缺 席

出席評
選委員
簽名

（以上表格請依委員人數自行調整格數）

評選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統計者：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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